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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十五、本院委員蔣乃辛等 16 人擬具「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

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六、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17 人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

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七、本院委員林麗蟬等 18 人擬具「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八、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9 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十九、本院委員王惠美等 17 人擬具「商業團體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二十、本院委員張麗善等 16 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二十一、本院委員張麗善等 27 人擬具「電業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二十二、本院委員段宜康等 20 人擬具「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

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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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二十三、本院委員蔡易餘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刪除第一百十八條及第一百六十條條文草案

」，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二十四、本院委員蔡易餘等 16 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5、6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

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二十五、本院委員蔡易餘等 16 人擬具「漁會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5、6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

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二十六、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立法院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5、6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

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本案逕付表決

。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案擬請交付表決： 

二十六、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立法院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徐永明 

主席：現在按鈴 7 分鐘。 

（按鈴） 


